桃江县商务局

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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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桃江县商务局为桃江县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行政单位。主要承担全县内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商贸流通监管、招商引资等职能。商务局机关内设内设办公室、财务股、人事教育股、行政审批服务股（法规股）、市场体系建设股、电子商务股、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股、对外贸易股等8个职能股室。归口本机关管理的二级机构有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个（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科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1个（县市场服务中心）。2024年编办核定商务局机关行政编制人数12人，实有在职人员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61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是全额事业单位性质的单位。编办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数25人，实有在职全额事业人员22人，退休人员无。市场服务中心是自收自支性质的单位。编办核定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人数39人，实有在职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人员39人，退休人员12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安排及使用情况

1. 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根据《桃江县2024年部门预算批复表》及商务局决算报表,2024年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部门收入决算数1166.46万元(市场服务中心40450元在内）。部门支出预算数1166.46万元(市场服务中心40450元在内），部门支出调整预算数1166.46万元，部门支出决算数1166.46万元，2024年部门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追加预算的主要原因包括：基本支出预算调整主要由于年中根据相关政策工资有所增加；项目资金调整主要是电子商务引导资金和外贸稳增长等资金年初未作预算，而是按以往惯例在项目实施后再追加。

资金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4年收入总计1166.4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66.46万元。全年总支出1166.4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1.2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8.3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51.82万元，“三公经费”支出2.6万元，与上年度持平，资本性支出0.68   万元，对企业补助11.76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结合我局的实际情况，依法、有效的使用财政资金，设定了以下项目绩效目标：

招商引资。全年引进“三类500强”项目1个以上、投资过亿元项目8个以上、过5000万元项目10个以上。
社零消费。2024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新增限上商贸企业10家。
电子商务。全面完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升级版），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143亿元左右。

4.外经外贸。大力推动桃品出海。力争发展外贸“破零倍增”企业5家。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24年我局部门预算收支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我局整体支出1166.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2.35万元，项目支出824.11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本单位承担的重大项目、重点工作。

（一）基本支出
1. 2024年我局基本支出342.35万元，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离退休费、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1.2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8.3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2.07万元，“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68万元。

2. 2024年我局预算中“三公”经费3.6万元，实际支出2.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6万元、公务用车维护租车费0万元），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用。我局严格按照县财政下达的“三公”经费预算标准执行，全年未超标，公务接待严格实行来函接待，公务用车严格执行公务卡消费，做到每一笔开支都在阳光下执行。

（二）项目支出

2024年我局项目支出824.1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812.35万元，“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对企业补助11.76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招商引资专项支出，进出口业务、服务外包、会展业以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资金，市场监测、商贸服务统计、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专项及区域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等商业流通专项资金，电子商务等其他商贸专项支出，外贸进出口及商务业务工作专项支出，信访、专题业务调研、培训及中小型境内外商贸活动专项支出等。

为确保项目支出资金运行安全、高效，我局进一步强化了财务管理，完善了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从审批权限、公务接待、差旅费、物资采购、公车使用及其他费用开支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坚持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先预算、后支出的原则，坚持每笔支出会审联签，坚持费用公开透明，并制定了《桃江县商务局进一步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实施方案》，要求二级机构及各股室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在确保工作任务不减、工作质量不降的前提下，坚决做到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从严落实落细过“紧日子”的要求。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我局财务部门主动加强与内部业务股室的沟通联系，全面掌握本单位年度工作重点和计划，统筹安排相关经费预算；同时，加强对所属二级机构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数据审核，切实把好审核汇总关；通过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尽早明确项目安排，不断细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制准确率，缩小预算与实际执行差异，切实提高预算编制整体工作质量。

2024年以来，我局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精神，锚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聚焦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开启商务系统真抓实干奋斗新篇章。

（一）招商引资全面提质增效。
2024年，出台《2024年桃江县发展开放型经济和湘商回归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桃江县招商引资重点在谈项目调度评审制度》《桃江县2024年招商引资固本增效实施方案》等文件。指导五大产业链牵头部门完善“两图”“两库”“一队”，编制《产业链招商调研报告》。2024年共组织召开招商引资重点在谈项目调度（评审）会10次，共计调度在谈项目161个，评审项目21个，另外召开了2次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履约落地情况调度会，共调度59个重点项目。全年县级领导带队开展外出招商对接活动60余次，共接待来桃考察客商近200批次。3月份，举办全县招商引资系统能力提升培训班，共计100余人参加。俄罗斯联邦金砖项目国际联盟采购团于7月9日-12日来桃考察，将我县授牌为茶叶集采基地，与我县当地企业签订了9个采购合作协议。在第十三届中部博览会上打造竹产业主题特色馆。2024年全年举行3次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共签约重点项目33个，签约资金39.5亿元，其中杭州招商发布会、百名校友看家乡等活动反响良好。双枪集团、中铁建正式落户桃江，新兴管件、鱼山鱼海、锋源科技等原地倍增。1-12月引进省外境内资金125.6亿元，引进域外省内资金5.54亿元；引进湘商回湘新注册企业16家；上报新签约项目42个，新开工项目42个，新投产项目28个。全年引进项目70多个，其中引进亿元以上项目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湘商回归项目16个、“三类500强”项目2个。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5万美元。

（二）消费场景多面多点提升。举办元宵、三八、五一、“味道湖南”益阳味道桃江嗨爽夏季美食节等4场大型主题消费购物活动，发放电子消费券20万元。组织全县共62家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家电以旧换新带动消费4000余万元，补贴金额超1000万元。搭建消费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竹海夜集荣获第二批湖南省夜间消费聚集示范区、竹海幻境荣获湖南省第二批文旅消费“新生代新场景”。全县共两个社区入选湖南省第二批“品质型、提升型、基础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其中桃江县灰山港紫荆花社区为提升型、桃江县桃花江社区为基础型。1-12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2亿元，同比增长6.2%，总量全市第二，增速全市第三；新增限上商贸企业21家。
（三）外经外贸结构优化。进一步摸清摸透101家已完成海关备案的外贸意向型“家底”，完善外贸企业“四库一单”，加强服务，新增外贸“破零倍增”企业12家。周登高县长带领我县企业回访了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全力为企业加强国际合作牵线搭桥、保驾护航。鼓励企业参加广交会、美国芝加哥酒店用品展、西班牙巴塞罗那酒店用品展览会等18场次国内外展会。上海钜亿贸易有限公司与我县签订合同，建设“桃竹出海”外贸平台，目前已免费为远洋竹制品、桃江竹玩等企业提供产品展示、市场开拓服务。对非以货易货平台也加快推进。1-12月，外贸进出口额10097万元，外贸实绩企业23家。

（四）电商服务能力不断优化。高标准完成县内物流成本调研，为我县快递物流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开展“2024网上年货节”“东方甄选湖南行”“双品网购节”等多场农产品促销活动，共销售农特产品近百万，对打响我县农特产品品牌效应有很好的推动作用。积极对接京东物流供应链项目，目前已在高新区落地，进一步组织、引导、培育县内电商企业发展壮大。推进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顺利进行，整合提升县内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资源，加大商品流通力度。2024年，全县实现电商交易额162.33亿元，同比增长21.27%。

（五）县域商贸体系不断完善。组织申报了2024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4家企业入库)、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1家企业入库），项目建设全部通过省级验收合格。桃江县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名单。组织4家企业参加了2024年“湘品进京”选品会，八方食品公司的“笋大胖”在北京选品会上亮相。

（六）安全维稳提升保障。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成品油行业管理水平，已对全县60座在营加油站（点）安装了数据云平台实时采集系统，实现对加油站油气回收、销售数据等实时监控和管理。自10月份加油站云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263%，税收同比增长142.8%。建立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对商贸企业、加油站等重点领域进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排查，共排查企业百余次，排查出安全隐患20余处，已全部整改到位。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桃江县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考评，此次自评综合得分为98分，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一）预算配置评价

2024年度县商务局在职人员控制率在标准范围内，“三公”经费同比上年为零增长。年度决算报表反映：“三公”经费支出2.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二）预算执行评价

2024年度年初预算240.86万元，调整预算数为1166.46万元，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后职能增加，业务加大，增加了工作任务而造成经费紧张。

（三）预算管理评价

我局根据预算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预算资金管理办法、机关财务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客商接待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在资金的支付过程中按照预算的批复，严格执行管理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但存在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的现象，主要是混岗人员补贴，年终绩效考核奖金和编外人员费用等问题。

（四）职责履行评价

2024年度开展的项目已全部按计划正常完成。

（五）履职效益评价

2024年度收支基本平衡，既保证了机关的正常运转，又严格执行了中央关于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
1.招商引资。1-12月引进省外境内资金125.6亿元，引进域外省内资金5.54亿元；引进湘商回湘新注册企业16家；上报新签约项目42个，新开工项目42个，新投产项目28个。全年引进项目70多个，其中引进亿元以上项目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湘商回归项目16个、“三类500强”项目2个。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5万美元。
2.社零消费。1-12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2亿元，同比增长6.2%，总量全市第二，增速全市第三；新增限上商贸企业21家。
3.电子商务。2024年，全县实现电商交易额162.33亿元，同比增长21.27%。

4.外经外贸。1-12月，外贸进出口额10097万元，外贸实绩企业23家。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局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等内容

我们按照绩效评价规程要求，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由我局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业务股室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股室责任，确定评价指标细则；第二阶段为股室自评：根据上一阶段任务布置，各股室按照要求展开自评工作，并将评价结果报办公室；第三阶段为定性终评，并出具评价报告：办公室在股室自评的基础上，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对收集资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综合评议后形成评价结论，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超预算支出

2024年实际支出数超出了年初预算安排，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因工作的不可预见性中间增加了工作任务而造成经费紧张。 

（二）专项资金使用上存在挤占现象，影响了事业的发展。因为经费紧张，存在一些挤占专项资金的现象。

（三）资产管理方面对历年呆账的清理不及时、彻底。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建议将未纳入部门预算的应急保障体系专项和促进现代流通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部纳入我局部门预算；


（二）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做到专款专用，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三）及时清理历年呆账，夯实资产资金管理基础，更好地使用资产、资金，发挥最大效能；


（四）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五）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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